
证券代码：300510         股票简称：金冠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8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关于全资子公司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月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源鸿

图”）原股东张汉鸿等 4 名自然人及共青城百富源鸿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 9 个机构 100%股权，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及业绩补偿事项的议案》，公司就辽源鸿图 2018 年业绩承诺及完

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业绩承诺与补偿约定 

公司购买辽源鸿图 100%股权的对价总额为 147,624.81万元。其中以非公开

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106,174.68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41,450.12万元。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 

根据本公司与辽源鸿图公司原股东张汉鸿、青城百富源鸿图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李小明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辽源鸿图公司原股东张

汉鸿、青城百富源鸿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小明（以下简称“交

易对方”或“补偿义务人”）达成承诺如下： 

1、各方同意，补偿义务人就标的公司应予实现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期间

为 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年度四个完整会计年度。 

2、补偿义务人同意并承诺，标的公司2017年度承诺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2018年度承诺净利润不低于13,000万元，2019年度承诺净利润不低于16,900万元，

2020年度承诺净利润不低于22,000万元。 

3、第 2 条规定之承诺净利润是指补偿义务人承诺的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间内应予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非经常性

损益根据法律法规（包括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的相关定义界定。 

4、在业绩承诺期间内，若标的公司：①在前三个业绩承诺年度（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内截至任一业绩承诺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

当期（指前述任一业绩承诺年度对应的期间，下同）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

（不含 90%）；及②截至最后一个业绩承诺年度（即 2020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补偿义务人应就当期累积实际净利润

不足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的部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补偿责任。 

5、各方同意，鉴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在业绩承诺期

间内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应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确认标的公司于该会计年度完成的实际净利润并就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且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资产的当期实际净利润与本协议中承诺净利

润的差异情况。 

（二） 补偿方式及实施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标的公司出现上述（一）中 4条之情形，则

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标的资产交易

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各方同意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补偿： 

（1）由第一补偿义务人（即“张汉鸿”）按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对价总

额，优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送

股或转增比例） 

（2）第一补偿义务人当期实际能够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其

他补偿义务人按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对价总额的相对比例，以其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 



其他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第一补偿义务人

当期实际能够补偿的股份数量。 

（3）第一补偿义务人及其他补偿义务人当期实际能够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以

补偿的部分，由第一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对价、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

次发行价格。 

如公司就当期应补偿股份实施现金分红，补偿义务人应将其所取得当期应补

偿股份的现金股利一次性相应返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利×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二、辽源鸿图业绩的完成情况 

辽源鸿图的盈利预测是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状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等假设

条件下做出的。2018年度新能源行业补贴持续退坡，整车厂生产成本增加迫使上

游零部件厂商降低价格，隔膜行业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单价下跌幅度超过预期。

此外，鸿图隔膜毛利率较高的陶瓷隔膜产品销量不及预期。上述原因导致辽源鸿

图的经营环境及实际市场情况与盈利预测时的相关假设出现了较大差异，导致了

相关业绩承诺未完成。 

截至2018年末累计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业绩

考核净利润为12,840.10万元，低于承诺数18,000.00万元的金额为5,159.90万元，

未完成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三、业绩未能实现的原因 

辽源鸿图的盈利预测是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状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等假设

条件下做出的。2018 年度，由于锂电池隔膜行业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产品

单价下跌等因素导致辽源鸿图的经营环境及实际市场情况与盈利预测时的相关

假设出现了较大差异，导致了相关业绩承诺未完成。 

为应对市场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辽源鸿图拟重点研发及销售中高端涂覆隔

膜，并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产品争取全面进入国内主流电池厂家。此外，凭借辽

源鸿图在锂电池隔膜领域多年积累的工艺优势、多年来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隔

膜产品所建立的品牌美誉度以及第三期隔膜产线预计于 2019 年正式投产，辽源



鸿图的业绩有望得到提升。 

四、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 0075 号），

商誉相关资产组于减值测试日的可收回金额为 1,708,000,000.00 元，低于经审

定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1,779,328,912.32 元,低于部分确认减值损

失金额为 71,328,912.32元。 

五、业绩承诺的补偿情况 

根据上述的业绩实现情况，按照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由张汉鸿以股份对

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公司 8,165,666 股，股份由公司 1元回购并且经股东大会

批准后注销，张汉鸿须将其所取得的本次应补偿股份的已收取现金股利

254,042.94 元一次性相应返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六、致歉声明 

作为公司的代理董事长、总经理，本人郭长兴对辽源鸿图 2018 年未能实现

业绩承诺深表遗憾，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 

后续，公司将督促辽源鸿图原股东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补偿责任。 

2019 年，公司将在加强对辽源鸿图进行风险管控的同时，督促其落实各项

经营举措，加大市场开拓的力度、研发投入，力争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本页无正文，为《董事长、总经理关于全资子公司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之签字页） 

 

 

 

代理董事长、总经理：               

郭长兴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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